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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修生合作以来，中国来日研修生规模持续增长。截止

目前，在十余个向日本派遣研修生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派

遣的研修生总人数一直占据首位。与此同时，权益纠纷事件

也时有发生。部分因日方某些接收企业违纪违规被查处而殃

及到中国研修人员；部分因派出单位权益保护工作存在问题

；部分因一些研修生对日本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或认识不

足，因而遵守意识薄弱或缺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还

有部分由于劳资双方的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化解，最终造成劳

资关系恶化。典型案例案例一：超出人数 2004年4月，中国A

公司与日本的B协同组合签约派遣的数十名研修生，在经过日

本某市入国管理局的审批后获得进入日本进行研修的在留资

格证书。但当A公司将这些研修生的有关资料递送日本驻中

国使馆申请入境签证时，却遭到拒签。日本使馆的拒签不仅

给A公司和B协同组合的经营带来商业损失，同时也造成64名

研修人员因无法获得入境签证而丧失了赴日研修的资格。日

本使馆不予办理签证的原因是：日本入管局在一次检查中发

现，在B组合中有数家企业通过欺骗或隐瞒手段，超额接收和

使用研修人员，入管局为此做出B组合在三年内不得接收研修

生资格的处罚，并通报日本使馆对B协同组接收的上述研修生

采取了拒签措施。案例二：借用名义 2005年2月，入管局对C

协同组合所属的12家制衣厂进行抽查，发现其中有数家企业

存在“不正当行为”，主要表现为，因受入管局批准接收研



修人员名额的限制，该组合中有数家企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

压力，生产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C协同组合便在

未经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下，擅自借用了由D协同组合名义

接收的研修人员。案例三：安排加班 E组合中的数家企业为

了提高生产数量，经常在暗地里偷偷安排研修生加班加点赶

制产品。该组合中的研修生在接受出国前教育时也曾被明确

告之，根据日本政府的有关规定，在研修生实习期间，加班

现象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研修人员为了多挣钱，对日方的

这种严重的违规行为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向派出公司反映，

而是争先恐后，积极参与。E组合这种做法在一次入管局的突

击检查中被发现，该组合三年内不得接收研修生，全体研修

生和尚未取得延期签证的技能生被分批遣送回国。案例四：

计划不符 入管局在对H组合进行的一次暗查中了解到，该组

合在给入管局的研修计划申报中写明，研修人员从事的研修

项目是机械维修，但实际上该组合中的研修人员却主要从事

使用机床加工部件的单纯体力劳动。同时了解到，该组合研

修生的非实务性研修实际只进行了30小时，之后便转入实务

性研修阶段。为此，入管局做出了停止为该组合全体研修人

员办理“在留资格变更”申请或“在留期更新申请”，该组

合全体研修人员将因无法转为技能生或无法获得延期签证而

被日方分批提前遣送回国。案例五：超期使用 2004年10月，

入管局接到匿名举报，称J组合中的数家企业存在非法用工现

象，入管局经调查核实，J组合中的几家企业有一批技能实习

生在合同规定的三年研修期满后，厂方未按照日本入国管理

法的有关规定为他们办理研修期满回国手续，而是擅自安排

继续在企业工作。案例六：双重合同 K组合R厂的丁某等15名



来自江苏的姑娘是新进厂的研修人员，根据与雇主签定的合

同，她们每月的研修津贴为5万日元，但她们很快发现，她们

的收入比其他组合与她们情况相同的老乡要少很多，为此，

他们找到雇主，要求提高研修津贴。雇主对此的态度是，别

人是别人，你们既然在合同上签了字，就得按合同办事。丁

某等人在与老板争执无果后，径直投诉到当地的劳动基准监

督署。入管局发现，丁某等人所在的接收单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接收单位在向入管局报送的与派遣单位签定的合同中

规定，研修生的研修津贴为每月6万日元，但在雇主与研修生

签定的合同中每月的津贴却只有5万日元；二是雇主将双重合

同中出现的津贴差额部分用于向派遣公司支付派遣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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